
东胜油工单〔2025〕32 号

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表单

拟稿部门：安全（QHSE）管理部 拟 稿 人：娄维国 电话：8687076

部门审核：徐付仓 综合管理部核稿：胡建伟 签发人：马朋举

关于金家油田金9块沙二-沙三上亚段降粘复合驱调整工

程（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机关相关部门，地质研究所、工艺研究所、桓台采油管理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要求，对金家油田金 9块沙

二-沙三上亚段降粘复合驱调整工程（一期）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

收意见如下：

2025 年 11 月 22 日，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验收工作组对金家油田金 9 块沙二-沙三上亚段降粘复合驱调整工

程（一期）验收调查报告表进行审查，并对项目现场进行检查，出具了

验收专家意见。针对验收工作组提出的问题，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

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进行了整改。2025 年 12 月 2 日，验收工作组

专业技术专家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核，认为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的条件。



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保

措施和要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现行排放标准。经研究，同意

金家油田金 9块沙二-沙三上亚段降粘复合驱调整工程（一期）通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在工程投运后，要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步规范操作规程，加强环境风险排查与防范，做好相关环保

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持续落实运营期内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

案、定期演练，提高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附件：1.验收工作组名单及签名

2.验收工作组意见

3.验收工作组意见复核（专家签字）

东胜公司

2025 年 12 月 4日



















经调查，本项目建筑垃圾和施工废料尽可能回收利用，不能利用的已全部拉

运至主管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置；施工人员产生活垃圾暂存于施工场地临时垃圾

桶内，已全部拉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理； 废弃设备由东胜公司财务

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回收处理；清罐底泥委托滨州市瑞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

置。 施工期产的各类固体废物均未外排，未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润滑油和废润滑油桶。废润滑油和废润滑油

桶均随产随清，委托山东方正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害化处置 。

4、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不涉及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五、 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调查期间评价范围内未新增环境敏感区。据调查，工程建设对项目影响

范围内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较小，符合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的要求 。

六、 验收建议及后续要

本期工程满足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

求

1、 后续要求

1) 加强职工管理和培训，保证各项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2) 加强设备、 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定期检修、 维护和巡查工作， 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定期对管道进行腐蚀检测，降低腐蚀穿孔几率，发现情况及时处理，最

大限度的减少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 。

3) 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工作，继续健全和完善各类环保规章制度、 管理体

系和有关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定期进行演练，从而不断提高污染防

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水平。

2、 验收组意见

1) 补充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

2) 补充应急演练照片；

3) 补充回注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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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验收结论

本期工程严格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 基本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落实

了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相关要求， 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

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可行， 未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本次验收调

查期间，工程占地的生态恢复情况良好，土壤环境质量能够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各项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符合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条件。

验收工作组认为，本期工程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

八、 验收人员信息

见《金家油田金 9块沙二-沙三上亚段降粘复合驱调整工程 (一期) 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成员表》 。

验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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